
日期：2026-02-12  

115 年度 03 月份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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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6 

表 1-8 

13.計畫總金額

(元) 

13.計畫總金額 

 以實際有入學校或研究學院帳戶金額且由學校執行

之經費為主。 

若計畫總金額包括以下項目者，應予扣除： 

一、資助校外其他執行單位； 

二、校外其他單位的自籌經費(包括配合款)，非由學

校執行之經費； 

三、合約明訂為智慧財產權衍生應用之收益(如簽約

金、權利金、衍生利益金、先期技轉金、授權金等金

額)。 

四、填報金額以「合約金額」為基準，若與企業合作

之合約註明未稅價者，則請自行計算「含稅價」後填

報。 

五、以捐贈之設備或其他物品（包括股票）作為產學

合作之金額收入。 

【109 年 3 月因應「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續效評量分

析計畫」需求修改定義】【115 年 03 月因應「技職

司」需求修改定義】 

13.計畫總金額 

 以實際有入學校或研究學院帳戶金額且由學校執行之

經費為主。 

若計畫總金額包括以下項目者，應予扣除： 

一、資助校外其他執行單位； 

二、校外其他單位的自籌經費(包括配合款)，非由學校

執行之經費； 

三、合約明訂為智慧財產權衍生應用之收益(如簽約金、

權利金、衍生利益金、先期技轉金、授權金等金額)。 

四、填報金額以「合約金額」為基準，若與企業合作之

合約註明未稅價者，則請自行計算「含稅價」後填報。 

【109 年 3 月因應「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續效評量分析計

畫」需求修改定義】 

P.188 

表 4-7-4 

10. 學生實習權益
投保情形人次 

10. 學生實習權益投保情形人次 

 請填報學校安排學生實習時，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勞工保險」或「大專校院校外實

習學生團體保險」等相關規定辦理保險之人次： 

10. 學生實習權益投保情形人次 

 請填報學校安排學生實習時，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保險之人次： 

 僅勞保：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投保「勞工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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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

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 僅校外實習保險：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投保

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或學

校自行投保「其他意外險」，惟不包含學生平安保險。

【112年 03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 兩者皆有：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同時投保「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校外實習保險」「大專校院校外實

習學生團體保險」。 

 兩者皆無：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未」投保「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及「校外實習保險」「大專校院校外

實習學生團體保險」。【111年 03月教育部技職司需

求修正定義】【115年 03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

正定義】 

 僅校外實習保險：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投保教

育部辦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或學校

自行投保「其他意外險」，惟不包含學生平安保險。【112

年 03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 兩者皆有：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同時投保「勞工保

險」及「校外實習保險」。 

 兩者皆無：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未」投保「勞工保

險」及「校外實習保險」。【111 年 03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

修正定義】【115 年 03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P.242 

表 6-2 

新增「2.承接代
表」欄位 

-- 

 新增「承接代表」欄位： 

⚫ 請依【學校；研究學院】等類別分別填報，其中研

究學院名稱將依教育部核定之研究學院資訊匯

入。 

⚫ 如學校與研究學院共同承接產學計畫，請自行判

斷研究成果所屬，擇一認列於學校或研究學院，不

得重複認列。 

P.244 
表 6-2 

6.計畫主持人類型 

 請依計畫主持人性質選擇「行政人員」、「研究人

員」、「學校」、「研究學院」  

1. 該計畫主持人為學校行政人員，則請勾選「行政人

員」。  

2. 該計畫主持人為學校研究人員，則請勾選「研究人

 請依計畫主持人性質選擇「行政人員」、「研究人員」、

「學校」、「研究學院」 

1. 該計畫主持人為學校行政人員，則請勾選「行政人

員」 

2. 該計畫主持人為學校研究人員，則請勾選「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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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3. 若該計畫無特定計畫主持人，是以學校名義承接執行

計畫者，則請勾選「學校」。  

4. 若該計畫無特定計畫主持人，是以研究學院名義承接

執行計畫者，則請勾選「研究學院」，其中研究學院名

稱將依教育部核定之研究學院資訊匯入。【115年03月因

應「技職司」需求新增選項及定義】  

 研究人員：依據「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之規

定，係指在大學本職為從事研究工作之專任人員。

詳細定義可參酌表1-15所示。  

  如學校與研究學院共同承接產學計畫，請自行判斷

研究成果所屬，擇一認列於學校或研究學院，不得重複

認列。 【115年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定義】  

員」。 

研究人員：依據「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之規定，

係指在大學本職為從事研究工作之專任人員。詳細

定義可參酌表 1-15所示。 

3. 若該計畫無特定計畫主持人，是以學校名義承接執

行計畫者，則請勾選「學校」。 

4. 若該計畫無特定計畫主持人，是以研究學院名義承

接執行計畫者，則請勾選「研究學院」。 

 如學校與研究學院共同承接產學計畫，請自行判斷主

持人性質，擇一認列於學校或研究學院，不可重複認

列。 

P.274 

表 6-2 

11. 計畫總金額
(元) 

 以實際有入學校帳戶金額且由學校執行之經費為主。 

若計畫總金額包括以下項目者，應予扣除： 

一、資助校外其他執行單位； 

二、校外其他單位的自籌經費(包括配合款)，非由學校

執行之經費； 

三、合約明訂為智慧財產權衍生應用之收益(如簽約

金、權利金、衍生利益金、先期技轉金、授權金等金額)。 

四、填報金額以「合約金額」為基準，若與企業合作之

合約註明未稅價者，則請自行計算「含稅價」後填報。 

五、以捐贈之設備或其他物品（包括股票）作為產學合

作之金額收入。 

11.計畫總金額 

 以實際有入學校或研究學院帳戶金額且由學校執行之

經費為主。 

若計畫總金額包括以下項目者，應予扣除： 

一、資助校外其他執行單位； 

二、校外其他單位的自籌經費(包括配合款)，非由學校

執行之經費； 

三、合約明訂為智慧財產權衍生應用之收益(如簽約金、

權利金、衍生利益金、先期技轉金、授權金等金額)。 

四、填報金額以「合約金額」為基準，若與企業合作之

合約註明未稅價者，則請自行計算「含稅價」後填報。 

 【109 年 3 月因應「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續效評量分析

計畫」需求修改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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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3月因應「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續效評量分析計

畫」需求修改定義】【115 年 03 月因應「技職司」需

求修改定義】 

P.323 

P.324 
全校總經費 

全校總金額 

 學校、研究學院分別填報此欄位。 

 係指學校、研究學院前一年度(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

源。年 1 月 1 日至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年 12 月
31 日)各式收入之總和決算數，以「財務報表－收入
明細表」之總計為準。 

 計算範圍如：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
(建教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補助及捐贈收
入、作業收益、財務收入、其他收入)，包含但不限於
本評量採計之計畫總經費。 

 本表【全校、研究學院總經費】請以「年度」計算，
若學校經費係以「學年度」計算者，請將經費改以「年

度」填報計算。 

 無論公私立學校皆採用曆年制為計算基準。 

【依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產學合作績效專案公告之

「96-99 年度辦理各年度績效評量調查作業 Q&A 彙

整」補充定義。】 

【10503 產學合作績效專案補充定義說明】 

學校/研究學院總金額 

 學校、研究學院分別填報此欄位。 

 係指學校、研究學院前一年度(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年 1 月 1 日至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年 12 月 31 日)

各式收入之總和決算數，以「財務報表－收入明細表」
之總計為準。 

 計算範圍如：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建
教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補助及捐贈收入、
作業收益、財務收入、其他收入)，包含但不限於本評
量採計之計畫總經費。 

 本表【學校、研究學院總經費】請以「年度」計算，若
學校經費係以「學年度」計算者，請將經費改以「年度」

填報計算。 

 無論公私立學校皆採用曆年制為計算基準。 

【依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產學合作績效專案公告之

「96-99 年度辦理各年度績效評量調查作業 Q&A 彙

整」補充定義。】 

【10503 產學合作績效專案補充定義說明】 

P.324 
表 14-1 

3.承接對象 

3. 承接對象 

 專任教師：資料來源為表1-8 

 非由教師：資料來源為表6-2 

【115年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3.專任教師/非由教師 

 專任教師：資料來源為表1-8 

 非由教師：資料來源為表6-2 

【115年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P.326 
表 14-2 

3.承接對象 

3. 承接對象 

 專任教師：資料來源為表1-8 

 非由教師：資料來源為表6-2 

3.專任教師/非由教師 

 專任教師：資料來源為表1-8 

 非由教師：資料來源為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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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115年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P.328 
表 14-3 

3.承接對象 

3. 承接對象 

 專任教師：資料來源為表1-8 

 非由教師：資料來源為表6-2 

【115年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3.專任教師/非由教師 

 專任教師：資料來源為表1-8 

 非由教師：資料來源為表6-2 

【115年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P.330 

表 14-4 
A. 中華民國有實體
審查專利公告數與

新品種數 

1. 以學校或研究學院為申請人，經中華民國智慧財

產局實體審查後公告之專利數與農業部審查獲得

之新品種數。 

2. 有實體審查專利係指發明專利、設計專利(舊稱:

新式樣專利)及民國 93年 7月 1日以前申請之新

型專利。 

3. 民國 93年 7月 1日以後申請之新型專利，已無實

體審查制度，但經過技術評等且於技術報告中獲

得代碼 6等級者，視為有實體審查，可列入計

算。 

4. 數據系統自動產生，資料取自表 1-12。資料取得

條件：申請人=本校；進度狀態=已核淮；國別=國

內；若專利類型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代碼=6才

列入計算。 

1. 以學校或研究學院為申請人，經中華民國智慧財產

局實體審查後公告之專利數與農業部審查獲得之新

品種數。 

2. 有實體審查專利係指發明專利、設計專利(舊稱:新

式樣專利)及民國 93年 7月 1日以前申請之新型專

利。 

3. 民國 93年 7月 1日以後申請之新型專利，已無實體

審查制度，但經過技術評等且於技術報告中獲得代

碼 6等級者，視為有實體審查，可列入計算。 

4. 數據系統自動產生，資料取自表 1-12。資料取得條

件：申請人=本校、『研究學院』；進度狀態=已核

淮；國別=國內；若專利類型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代碼=6才列入計算。 

P.330 
表 14-4 
B. 美國專利公告數
合計 

1. 以學校或研究學院為申請人，在美國經美國專利

商標局審查後公告之專利數。 

2. 新品種在美國已列入專利申請範圍。 

3. 美國公告之專利皆有實體審查。 

4. 數據系統自動產生，資料取自表 1-12。 

資料取得條件：申請人=本校；進度狀態=已核

淮；國別=美國；若專利類型為新型專利；技術報

1. 以學校或研究學院為申請人，在美國經美國專利商

標局審查後公告之專利數。 

2. 新品種在美國已列入專利申請範圍。 

3. 美國公告之專利皆有實體審查。 

4. 數據系統自動產生，資料取自表 1-12。 

資料取得條件：申請人=本校、『研究學院』；進度

狀態=已核淮；國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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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代碼=6才列入計算。 若專利類型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代碼=6才列入計

算。 

P.330 

表 14-4 
C.其他國家有實體
審查專利公告數與
新品種數 

1. 以學校或研究學院為申請人，在其他國家經實體

審查後公告之專利數及新品種數。 

2. 本項係指在中華民國及美國以外地區申請並經實

體審查後公告之專利數。 

3. 如該國(中華民國及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之專利

或新品種之申請無實體審查者，不予列入計算。

但若該國對此類專利或新品種，有類似於我國技

術評等制度者，且其評等結果等同於我國技術報

告獲得代碼 6之等級，視為有實體審查，可列入

計算。 

4. 數據系統自動產生，資料取自表 1-12。 

資料取得條件：申請人=本校；進度狀態=已核

淮；國別=大陸 + 國外(不含美國)；若專利類型

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代碼=6才列入計算。 

5. 以學校或研究學院為申請人，在其他國家經實體審

查後公告之專利數及新品種數。 

6. 本項係指在中華民國及美國以外地區申請並經實體

審查後公告之專利數。 

7. 如該國(中華民國及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之專利或

新品種之申請無實體審查者，不予列入計算。但若

該國對此類專利或新品種，有類似於我國技術評等

制度者，且其評等結果等同於我國技術報告獲得代

碼 6之等級，視為有實體審查，可列入計算。 

8. 數據系統自動產生，資料取自表 1-12。 

資料取得條件：申請人=本校、『研究學院』；進度

狀態=已核淮；國別=大陸 + 國外(不含美國)； 

若專利類型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代碼=6才列入計

算。 

P.333 

表 14-5 

2. 智慧財產權衍生

運用金額 

3.須繳交科發基金： 

(5)股票【股數】與【股價】係指：學校或研究學院取

得以股票作為智慧財產移轉之回饋，所獲得之【股

數】。【股價】先認定市場公開交易價格（以填報當日

股價金額）」填報，其次為面值，以1股為單位，如有

多筆股數資料，應將多筆資料之股數加總，股價則為

數筆資料對股數進行加權平均之金額(各筆資料之股數

乘上個別股價後加總，再除以所有之股數總和)四捨五

入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3.須繳交科發基金： 

(5)股票【股數】與【股價】係指：學校或研究學院取得

以股票作為智慧財產移轉之回饋，所獲得之【股數】。 

【股價】先認定市場公開交易價格（以合約生效當日股

價金額）」填報，其次為面值，以1股為單位；「當日股

價」係指合約生效日該股票於公開市場之交易價格，原

則以收盤價認定；若無法取得收盤價，得以合約生效日

最近一交易日之收盤價替代。如有多筆股數資料，應將

多筆資料之股數加總，股價則為數筆資料對股數進行加

權平均之金額(各筆資料之股數乘上個別股價後加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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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所有之股數總和)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110年03月因應「產學合作評量分析計畫」增加定義】

【115年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修改定義】 

P.333-

334 

表 14-5 

2. 智慧財產權衍生
運用金額 

4. 不須繳交科發基金 

(2) 股票【股數】與【股價】係指：學校或研究學院

取得以股票作為智慧財產移轉之回饋，所獲得之【股

數】。【股價】先認定市場公開交易價格（以填報當

日股價金額）」填報，其次為面值，以1股為單位，如

有多筆股數資料，應將多筆資料之股數加總，股價則

為數筆資料對股數進行加權平均之金額(各筆資料之股

數乘上個別股價後加總，再除以所有之股數總和)四捨

五入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110年03月因應「產學合

作評量分析計畫」增加定義】 

 

4. 不須繳交科發基金 

(2) 股票【股數】與【股價】係指：學校或研究學

院取得以股票作為智慧財產移轉之回饋，所獲得之

【股數】。 

【股價】先認定市場公開交易價格（以合約生效當

日股價金額）」填報，其次為面值，以1股為單位；

「當日股價」係指合約生效日該股票於公開市場之

交易價格，原則以收盤價認定；若無法取得收盤

價，得以合約生效日最近一交易日之收盤價替代。

如有多筆股數資料，應將多筆資料之股數加總，股

價則為數筆資料對股數進行加權平均之金額(各筆資

料之股數乘上個別股價後加總，再除以所有之股數

總和)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110年03月

因應「產學合作評量分析計畫」增加定義】【115年

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修改定義】 

P.337-

338 

表 14-8 

2.學校與企業技術
移轉成果 

1. 本表請填報學校所設立「育成中心(Incubation 
Centers)」資訊。學校「育成中心」應符合孕育新事
業、新產品、新技術及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的場
所，藉由提供進駐空間、儀器設備及研發技術、協尋
資金、商務服務、管理諮詢等有效的結合多項資源，
降低創業及研發初期的成本與風險，創造優良的培
育環境，提高事業成功的機會者 
(本定義參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創新育成
中心計畫所訂「育成中心」辦理)。 

2. 若學校育成中心名稱未有「育成中心」等字樣，但符
合前揭定義者，亦可填報，例如育成技轉中心、育成

1. 本表請填報學校所設立「育成中心 (Incubation 
Centers)」資訊。學校「育成中心」應符合孕育新事業、
新產品、新技術及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的場所，藉由
提供進駐空間、儀器設備及研發技術、協尋資金、商務
服務、管理諮詢等有效的結合多項資源，降低創業及研
發初期的成本與風險，創造優良的培育環境，提高事業
成功的機會者 
(本定義參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計畫所訂「育成中心」辦理)。 

2. 若學校育成中心名稱未有「育成中心」等字樣，但符合
前揭定義者，亦可填報，例如育成技轉中心、育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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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3. 本表所調查企業對象，包括公司、行號等企業型態及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並從事商業行為之組織型態
(如有限合夥)。 

4. 請填報學校與企業(包括公司、行號等企業型態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可並從事商業行為之組織型態)技
術移轉成果，並以【學校育成中心培育之企業；非學
校育成中心培育之企業有技術移轉之企業】填報，填
報說明如下： 
甲、學校育成中心培育之企業，請以【進駐企業；

合約企業】等 2類填報。 (104.02.24修正) 
A. 進駐企業(實體進駐)：係指學校提供培育

空間供企業進駐，包括在校內設有育成中
心或在校外租賃場地作為育成中心。 

B. 合約企業(虛擬進駐)：係指學校育成中心
未提供實體辦公室予企業進駐，僅簽訂合
約及提供培育輔導等服務或資源。 

C. 所稱技術移轉，請分別依據【進駐企業及
合約企業】於進駐期間【有技術移轉；無
技術移轉】事實之【家數；金額(無技術移
轉者，僅需填報家數)】填報，其中【金額】
請以「合約生效日」之「合約金額(包括應
付未付金額)」為基準，且不含先期技術移
轉金。若與企業合作之合約註明未稅價
者，則請自行計算「含稅價」後填報。若
為股票，【股價】請先認定市場公開交易價
格(以填報當日股價金額)」填報，其次為
面值，以 1股為單位。如有多筆股數資料，
應將多筆資料之股數加總，股價則為數筆
資料對股數進行加權平均之金額(各筆資
料之股數乘上個別股價後加總，再除以所
有之股數總和)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後第
二位。(104.02.24 新增) 【115 年 03 月
因應「技職司」需求修改定義】 

D. 合約期間，若有解約或刪減金額之情事，
以變更生效首日所在年度為基準，於該年

3. 本表所調查企業對象，包括公司、行號等企業型態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可並從事商業行為之組織型態(如有
限合夥)。 

4. 請填報學校與企業(包括公司、行號等企業型態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可並從事商業行為之組織型態)技術移
轉成果，並以【學校育成中心培育之企業；非學校育成
中心培育之企業有技術移轉之企業】填報，填報說明如
下： 
甲、學校育成中心培育之企業，請以【進駐企業；合

約企業】等 2類填報。 (104.02.24修正) 
A. 進駐企業(實體進駐)：係指學校提供培育空

間供企業進駐，包括在校內設有育成中心或
在校外租賃場地作為育成中心。 

B. 合約企業(虛擬進駐)：係指學校育成中心未
提供實體辦公室予企業進駐，僅簽訂合約及
提供培育輔導等服務或資源。 

C. 所稱技術移轉，請分別依據【進駐企業及合
約企業】於進駐期間【有技術移轉；無技術
移轉】事實之【家數；金額(無技術移轉者，
僅需填報家數)】填報，其中【金額】請以「合
約生效日」之「合約金額(包括應付未付金
額)」為基準，且不含先期技術移轉金。若與
企業合作之合約註明未稅價者，則請自行計
算「含稅價」後填報。若為股票，【股價】
請先認定市場公開交易價格(以合約生效日
股價金額)」填報，其次為面值，以 1股為單
位。；並以股價乘以股數換算為金額填報；
「合約生效日股價」係指學校填報日該股票
於公開市場之交易價格，原則以收盤價認
定；若無法取得收盤價，得以合約生效日最
近一交易日之收盤價替代。  
範例：若調查年度為 114年，學校於 114年
2 月 1 日與合約企業簽約，合約以股票作為
技術移轉對價，股數為 2,000股，填報當日
(115 年 3 月 1 日)收盤價為 50 元/股，則填
報金額=50×2,000=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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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金額中減去解約所損失的金額。例如：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年度已填報總和
金額 500萬元(A案 100萬+B案 400萬)，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年 2月 1日因 B
案解約或刪減新臺幣 80 萬元，則學校本
期(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年度)必須填
報新臺幣負 80萬元。 
【110年 03月因應「產學合作評量分析計
畫」增加定義】 

乙、非學校育成中心培育之企業有技術移轉之企
業：係指非由學校培育之企業與學校簽訂合作
技術移轉合約，且有技術移轉之事實之【家數；
金額】，其中【家數】請以合約生效日期為填
報基準；【金額】則以「合約生效日」之「合
約金額(包括應付未付金額)」為基準。若與企
業合作之合約註明未稅價者，則請自行計算
「含稅價」後填報。若為股票，【股價】請先
認定市場公開交易價格(以填報當日股價金
額)」填報，其次為面值，以 1股為單位。如有
多筆股數資料，應將多筆資料之股數加總，股
價則為數筆資料對股數進行加權平均之金額
(各筆資料之股數乘上個別股價後加總，再除
以所有之股數總和)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後第
二位。合約期間，若有解約或刪減金額之情事，
以變更生效首日所在年度為基準，於該年度金
額中減去解約所損失的金額。例如：112 年度
已填報總和金額 500萬元(A案 100萬+B案 400
萬)，113年 2月 1日因 B案解約或刪減新臺幣
80萬元，則學校本期(113年度)必須填報新臺
幣負 80萬元。 
【110年 03月因應「技職司」增加定義】【115
年 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修改定義】 

本表所調查企業對象，包括公司、行號等企業型態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可並從事商業行為之組織型態(如有限
合夥)。 

D. 合約期間，若有解約或刪減金額之情事，以
變更生效首日所在年度為基準，於該年度金
額中減去解約所損失的金額。例如：112 年
度已填報總和金額 500 萬元(A 案 100 萬+B
案 400萬)，113年 2月 1日因 B案解約或刪
減新臺幣 80萬元，則學校本期(113年度)必
須填報新臺幣負 80萬元。 
【110 年 03 月因應「產學合作評量分析計
畫」增加定義】 

乙、非學校育成中心培育之企業有技術移轉之企業：
係指非由學校培育之企業與學校簽訂合作技術
移轉合約，且有技術移轉之事實之【家數；金額】，
其中【家數】請以合約生效日期為填報基準；【金
額】則以「合約生效日」之「合約金額(包括應付
未付金額)」為基準。為基準。若與企業合作之合
約註明未稅價者，則請自行計算「含稅價」後填
報。若為股票，【股價】請先認定市場公開交易
價格(以合約生效日股價金額)」填報，其次為面
值，以 1 股為單位。並以股價乘以股數換算為金
額填報；「合約生效日股價」係指學校填報日該
股票於公開市場之交易價格，原則以收盤價認
定；若無法取得收盤價，得以合約生效日最近一
交易日之收盤價替代。例如：若調查年度為 114
年，學校於 114 年 2 月 1 日與合約企業簽約，合
約以股票作為技術移轉對價，股數為 2,000 股，
填報當日(115 年 3 月 1 日)收盤價為 50 元/股，
則填報金額=50×2,000=100,000 元。合約期間，
若有解約或刪減金額之情事，以變更生效首日所
在年度為基準，於該年度金額中減去解約所損失
的金額。例如：112 年度已填報總和金額 500 萬
元(A 案 100 萬+B 案 400 萬)，113 年 2 月 1 日因
B案解約或刪減新臺幣 80萬元，則學校本期(113
年度)必須填報新臺幣負 80萬元。 
【110 年 03 月因應「技職司」增加定義】【115
年 03月因應「技職司」需求修改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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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05年3月填報為例：學校若為合約企業(虛擬進

駐) ，進駐期間為98-105年，於98-103期間有技術移

轉，但於104年時無技術移轉,則以104(調查年度)年為

主，故此案例填報無技術移轉。 

本表所調查企業對象，包括公司、行號等企業型態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可並從事商業行為之組織型態(如有限合
夥)。 

以105年3月填報為例：學校若為合約企業(虛擬進駐) ，

進駐期間為98-105年，於98-103期間有技術移轉，但於

104年時無技術移轉,則以104(調查年度)年為主，故此案

例填報無技術移轉。 

P.342 
表 14-9 

11.學校投資金額 

11.學校投資金額 
請填報學校以【資金；技術入股方式投資】之金額，
且金額應可由合約或列帳於會計帳務資料中可稽核之
金額。 

(1) 學校資金投入：請填報學校以「資金」方式投
資之總額。 

(2) 學校技術入股：請填報學校以「技術入股」方
式投資之作價金額，並優先以「認定市場公開

價值(以填報當日股價金額)」填報，其次則以
股票面值(額)填報。 

11.學校投資金額 
請填報學校以【資金；技術入股方式投資】之金額，且
金額應可由合約或列帳於會計帳務資料中可稽核之金
額。 

(1) 學校資金投入：請填報學校以「資金」方式投
資之總額。 

(2) 學校技術入股：請填報學校以「技術入股」方
式投資之作價金額，並優先以「認定市場公開

價值（以合約生效當日股價金額）」填報，其次
則以股票面值（額）填報。「當日股價」係指合
約生效日該股票於公開市場之交易價格，原則
以收盤價認定；若無法取得收盤價，得以合約
生效日最近一交易日之收盤價替代。【115年 03
月因應「技職司」需求修改定義】 

P.343 

表 14-11 

3. 衍生企業資本額
組成內學校資源投
入總金額 

3. 衍生企業資本額組成內學校資源投入總金額 

⚫ 本欄請填報統計期間（11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新成立登記在案之衍生企業，其資本額係由

學校資金投入與學校其他資源投入之總金額。 
(1) 學校資金投入：學校以「資金」方式投資之
累積總額。 
(2) 學校其他資源投入：學校以「技術入股」方
式投資之累積作價金額，優先以「認定市場公開
價值（以填報當日股價金額）」填報，其次則以股
票面值（額）填報。 

3. 衍生企業資本額組成內學校資源投入總金額 

 本欄請填報統計期間（11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新成立登記在案之衍生企業，其資本額係由學校

資金投入與學校其他資源投入之總金額。 

(1) 學校資金投入：學校以「資金」方式投資之累積總額。 

(2) 學校其他資源投入：學校以「技術入股」方式投資之

累積作價金額，優先以「認定市場公開價值（以合約

生效當日股價金額）」填報，其次則以股票面值（額）

填報。「當日股價」係指合約生效日該股票於公開市場



日期：2026-02-12  

原表冊
頁數 

原表冊欄位 原表冊內容 更正 

(3) 若學校於統計期間（11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有多家新成立登記在案之衍生企業，請填
報該等衍生企業之「學校資金投入」及「學校其
他資源投入」之資本總金額。 

之交易價格，原則以收盤價認定；若無法取得收盤價，

得以合約生效日最近一交易日之收盤價替代。 

若學校於統計期間（11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有多家新成立登記在案之衍生企業，請填報該等衍
生企業之「學校資金投入」及「學校其他資源投
入」之資本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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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年度 03 月份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  

簡報勘誤表 

 
原簡報頁碼 原簡報欄位/內容/誤植 更正 

- 無 增加表 1-8、6-2 異動說明總表 

 

P15-16 

 

刪除定義：計畫總金額不包含以捐贈之設備或其他物品（包括

股票）作為產學合作之金額收入 

維持原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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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3      11           11   1  1   11   12  31  

 
 

 
 
 
 

 
 

 
 

 
 
 
 

 
 
 
 

 
 
 
 

 
 
 
 

 
 
 
 
 
 

 
 
 
 
 
 

 
 
 
 

 
 
 
 

 
 
 
 
 

 
 
 
 
 
 

 
 
 
 
 
 

 
 
 
 
 
 
 
 

        

    

 
 
 
 
 
 

  
  
  
  
  

  
  
  
  
  

 
 
 
 
 
 

 
 
 
 

 
 
 
 

 
 
 
 
 
 
 

 
 
 
 
 
 
 



日期：2026-02-12  

  

 

 

P17 台科大、北科大請自行區分填報【學校／研究學院】 台科大、北科大須就前期已填報之所有資料，逐筆重新判斷承

接單位，並自行區分填報為【學校／研究學院】 

P20 

P27 

 

刪除頁面 

P21 全校總經費 學校/研究學院總經費 

                              
                                

16

                                     

                   

  

             

11 10                            

1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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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23 

 

 

增加表 14-1、14-2 異動說明總表，合併表 14-1、14-2 說明 

 

 

P24-26 

 

增加表 1-12、1-16 異動說明總表，合併表 1-12、1-16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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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 

 

刪除異動項目：投保情形原「勞工保險」統一改為「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維持原欄位及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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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 

 

修改案例 

 

- 無 增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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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38 

 

 

【股價】以合約生效日當日股價金額填報 

修改填報金額計算方式及案例 

 

 

- 無 【股價】以合約生效日當日股價金額填報 

 

P48 11510 期起填表手冊不再現場發放 11510 期將維持說明會現場發放填表手冊 

 


